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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3 年 1 月 2 2 日
討論文件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調解

目的

本 文 件 簡 報 調 解 專 責 小 組 (專 責 小 組 )為 落 實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(工
作小組 )的建議而已 進行的工作。  

背景

2 .  多年來，律政司一直全力參與提倡和發展 香港調解服務。我們

在 2 0 0 8 年 6 月 1、 2 0 0 9 年 6 月 2
 及 2 0 1 0 年 2 月 3

 向立法會司法及法

律 事 務 委 員 會 (事務 委 員 會 )簡 述 工作 小 組 的 研 究 進展 ， 以 及 其 《 報
告》內的主要建議。

3 .  2011 年 4 月，我們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專責小組當時進行的工作 4，

以期實施工作小組《報告》的建議。專責小組由 三個小組支援，分

別負責三個指定範疇的工作，即 ( i )規管方面，主要處理有關《調解
條例》的事宜； ( i i )資格評審及培訓準 則；以及 ( i i i )公 眾教育及宣傳。
到了 2 0 1 2 年 1 0 月，專責小組已 大致履行職權範圍內這 三個範疇的
工作。下文概述專責小組這 三個範疇的工作。

《調解條例》

4 .  2 0 11 年 11 月 3 0 日，我們向立法會提交《調解條例草案》(《條
例草案》 )。為審議《條例草案》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，先後舉行 七

1 見 立 法 會 C B ( 2 ) 2 3 2 7 / 0 7 - 0 8 ( 0 4 )號 文 件 。
2 見 立 法 會 C B ( 2 ) 1 9 0 4 / 0 8 - 0 9 ( 0 7 )號 文 件 。
3 見 立 法 會 C B ( 2 ) 9 5 0 / 0 9 - 1 0 ( 0 6 )號 文 件 。
4 見 立 法 會 C B ( 2 ) 1 4 8 0 / 1 0 - 1 1 ( 0 8 )號 文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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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會議詳細研究《 條例草案》，以及考慮 從 4 0 多個團體或個別人士
收到的意見 5。《條 例草案》在 2012 年 6 月 15 日恢復 二讀，同日獲立
法會通過。  

5 .  《調解條例》(第 6 2 0 章 )的目的是 “提倡、鼓勵和促進 以調解方
式解決爭議 ”；以及 “使調解通訊得以保密 ” 6。《調解條例》的主要條

文涉及調解通訊的保密， 這是調解至為 重要的一環。  

6 .  律政司司長藉 2 0 1 2 年 1 0 月 1 9 日的 憲報公告，指定 2 0 1 3 年 1
月 1 日為《調解條例 》開始實施的日期 7。換句話說，《調解條例》

已經開始實施。  

資格評審  

7 .  在維繫市民對調解程 序的信心方面，調解員的質素起着關鍵作

用。至於如何確保調解員具備良好質素，調解員的資格評審及培訓

就至為重要。我 們 在工作小組《報告 》的公眾諮詢期間所收到 的大

多數意見書，均要求 盡快成立一個單一的資格評審組織。  

8 .  2 0 1 2 年 8 月 2 8 日，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 (調評會 )  
( H o n g  K o n g  M e d i a t i o n 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 A s s o c i a t i o n  L i m i t e d )以非牟利
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立，創會成員 為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律師

會、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港和解中心。這些專業團體是主要持份

者，他們的成員緊密參與在香港發展及 提倡使用調解服務，特別是

香港律師會、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及香港和解中心，對於其本身的資

格評審制度的運作具備豐富經驗。  

9 .  調評會是由業界主導的非法定組織，設立目的是要成為香港調

解員資格評審的首選 組織，履行資格評審和紀律審裁 的職能。雖然

調評會會就培訓和資格評審訂立準則， 但本身不會提供培訓課程。

調評會成員由機構 組成，預期它們加入調評會後，必須放棄本身的

資格評審制度，以便最終能夠在本港 建立起單一的調解員資格評審

制度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見 2 0 1 1 年 5 月 1 0 日 的 《〈 調 解 條 例 草 案 〉 委 員 會 報 告 》 ( 立 法 會

C B ( 2 ) 1 9 4 3 / 1 1 - 1 2 號 文 件 )。  
6 《 調 解 條 例 》 第 3 條 。  
7 《 調 解 條 例 》 第 1 ( 2 )條 及 2 0 1 2 年 第 1 6 7 號 法 律 公 告 。 立 法 會 曾 成 立 《〈 調
解 條 例 〉 (生 效 日 期 )公 告 》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專 責 研 究 《 生 效 日 期 公 告 》。 小 組
委 員 會 在 2 0 1 2 年 1 1 月 6 日 及 1 6 日 先 後 舉 行 兩 次 會 議 後，對《 生 效 日 期 公
告 》並 無 異 議，亦 無 對 該 公 告 提 出 任 何 修 訂 建 議。見 立 法 會 C B ( 4 ) 1 9 1 / 1 2 - 1 3
號 文 件 所 載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


- 3 -  

公眾教育及宣傳  

1 0 .  專 責 小 組 與 司 法 機 構 、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、 調 解 組 織 及 持 份 者 合
作，推 行了 多個 計劃 ， 包括 製作 宣傳短 片／ 聲帶 (已在 2 0 11 年 1 2
月播放 ) 8，以及在 2 0 1 2 年 5 月 11 及 1 2 日舉辦 “調解為先 ”研討會。  

11 .  “調解為先 ”研討 會在 2 0 1 2 年 5 月舉行，得到律政司 、司法機
構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轄下香港調解會的支持。研討會旨在提高 公

眾對調解的認識，以及 為海外及本地 的調解專家提供交流 機會。該

兩天的研討會，每天有超過 2 0 0 人出席。會上討 論氣氛熱烈，明 確
顯示持份者大力支持進一步 提倡和發展調解服務，以及在香港成 立

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，以確保調解員的水準。  

未來路向  

1 2 .  專責小組迄今已 實 施大部分的主 要建議， 並大致 履行其 職權範
圍所定的工作。《報告》所提建議及實施情況一覽表撮錄於附件 A。  

1 3 .  調解專責小組 在 2 0 1 2 年 9 月 2 0 日舉行的最後一次會議上，成
員同意並大力支持律政司延續現已開展的工作，以推動香港調解服

務的發展。  

1 4 .  在調解專責小組的工作完成後，我們成立 了新的調解督導委員
會 (督導委員會 )，由律政司司長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 跨界別的人士，
負責在香港進一步 提倡和發展調解服務。調解督 導委員會的職權範

圍及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B。為協助督導委員會，其下成立 了三個小
組委員會，職權範圍分別是監察《調解條例》的實 施情況、監察 調

解員的資格評審及培訓，以及就 為提倡和宣傳更廣泛使用調解而 繼

續推行的和新開展的 計劃，提供意見。督導委員會 將繼續當局的 工

作，在香港提倡和發展 調解。  

 

律政司  
2 0 1 3 年 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宣 傳 短 片 ／ 聲 帶 的 主 題 是 “解 決 爭 議  調 解 為 先 ”， 旨 在 傳 遞 以 下 信 息 ： 遇
到 爭 議 ， 如 果 雙 方 都 堅 持 己 見 ， 要 打 官 司 ， 結 果 ， 不 是 贏 ， 就 是 輸 ， 那 個

結 就 會 愈 拉 愈 緊 ； 但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， 那 個 結 就 解 開 了 。  

 A  

  B    

 B   


